
东教〔2017〕6号

区教育局关于印发2017年东西湖区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区各初中学校：

现将《2017年东西湖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2017年东西湖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

2017年2月8日

东西湖区教育局                  2017年2月8日印发

                                   
附件:
2017年东西湖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3号），切实做好2017年中考体育考试工作，依据《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7年武汉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教体卫艺〔2017〕1号），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考试范围与对象

全区参加2017年升学（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考试的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统一体育考试。

二、考试时间

2017年4月11日至13日。缓考时间：2017年4月18日
三、考试内容及分值

根据武汉市文件规定，我区今年体育考试采取平时体育成绩和体育测试两部分进行综合评定，满分为30分。其中平时体育成绩占15分，体育测试成绩占15分。

（一）平时体育成绩

平时体育成绩的计取办法为：以初一、初二和初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结果计取。每学年满分为5分，其换算办法为：85分以上为5分，70—84分为4分，60—69分为3分，59分以下为2分。3学年共计15分为满分。

（二）体育测试

1.体育测试项目及分值规定为：

1000米（男）、800米（女）5分；1分钟跳绳5分；坐位体前屈5分。

2.体育测试的评分标准以武汉市文件规定标准执行，评分标准另发。

四、报名工作

1、由考生所在学校统一填报体育考试报名表，考生报名和体育测试准考证统一使用武汉市市编初中学段学号。学号经审验合格后，由学校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集体报名，领取考试准考证。2017年3月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2、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均应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报名考试。

3、各校在完成报名工作后，区教育局按规定将所有考生的基本信息和平时体育成绩录入微机。

五、考试办法

1、平时体育成绩的测试工作由各初中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区教育局对测试工作进行监督和抽查。

2、体育测试由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

3、在外地就读，符合报考条件，需回区参加中考的考生，应参加统一体育考试，其平时体育成绩由考生就读学校出具成绩证明，区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没有成绩证明的考生，平时体育成绩计为零分。

六、计分办法

以平时体育成绩与体育测试成绩之和为考生体育考试总分。

七、考务工作

（一）考场的设置与条件

1、体育考试设置区级考场，报市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2、800米和1000米项目的测试，原则上在400米环形跑道上进行。

3、测试器材按上级要求使用具有无线网络传输以及感应卡储存、主机储存和电脑储存功能测试设备。测试设备由区教育局根据需要统一配置。

（二）考务人员

参加体育考试的工作人员由区教育局选派，经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培训，培训合格后统一调配上岗。

（三）体育考试期间，市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将选派督查员赴考场巡视。

（四）区教育局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对考生的考试成绩予以当场公布并现场打印成绩单交给考生。

（六）区教育局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对体育考试的成绩数据库及写卡器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区教育局监审科应全程现场监督。如需使用写卡器或进入数据库，必须有微机员、基础教育科科长、招办负责人及监审科专职干部同时在场，并填写使用写卡器或进入数据库登记表，写明原因，4人同时签字、存档。

（七）区教育局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分别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考试结束后将考试成绩存入市督查员所携带的可移动磁盘。

（八）考试全部结束后，应对所有成绩进行审核（包括免考学生的成绩）。经审核无误后，4月27日前，由区招办于4月27日前上传中考网报系统。
八、免考与缓考

（一）免考、缓考条件

1、因肢残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可申请办理免考手续。

2、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但未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可申请全部项目免考或单一项目免考。

3、因生理原因或突发事故暂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在规定的时间集中参加缓考，缓考与正常考试办法相同。

（二）计分办法

1、因肢残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经审核批准后，与平时体育成绩一同按满分30分计分。
2、经审核批准后，全部项目免考的考生按总分的50%计分；因伤、病不能参加某一项目体育测试的考生，其该项成绩按50%计分。

（三）办理程序

1、因肢残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申请免考，必须由考生提出申请，填写免考申请表，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经学校签署意见，区教育局审批。在审批此类免考考生时，必须指定专人对考生进行目测，并由目测人签字，在学校公示后方能生效，并存入学生档案。

2、因伤、病申请免考的考生，必须由考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出具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经校长、班主任、任课体育教师签字，公示后方能生效，并存入学生档案。

九、组织领导

1、区教育局成立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体育考试工作的领导。

组  长：潘运安
副组长：徐全斌

成  员：张  峰  周建民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负责制定实施方案、报名的审查、培训测试人员、组织和协调考试工作及成绩汇总；区招考办负责考试成绩的录取使用；监审科负责纪律检查和监督，查处违纪违规行为。

2、各校应相应成立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切实加强对体育考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组织实施考务工作。

3、各校应大力宣传体育考试的目的意义，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训练学生掌握考试方法，加强对学生的考风、考纪教育，做好考生的报名登记工作和学生参加体育考试的组织工作。

4、各校要认真做好体育考试的考前训练和考试期间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了解并掌握学生的身体状况，特别要掌握患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哮喘等学生的情况，避免学生在耐久跑练习和考试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十、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属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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